一、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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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業程序：

(一)申請募集：
4.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募集之不同種類期貨信託基金應遵守事項：
(2)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

權責單位人員及主管於辦理募集發行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2.1)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之保本比率應達投資本金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其因保本操作之需要，得將資產投資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內、外或以定期存款保持之。定期存款應存放於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且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一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其最高比率不予限制。
(2.2)期貨信託事業運用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除主管機關核准外，其範圍限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並應遵守相關規範(主管機關97.1.23金管證七字第0960074911號令)。
(2.3)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依其保本方式可分為保證型及保護型二種：
(2.3.1)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保證機構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證業務，且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本國銀行(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二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2.3.2)保護型期貨信託基金，除應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清楚說明本期貨信託基金無提供保證機構保證之機制外，並不得使用保證、安全、無風險等類似文字。
二、控制重點：
(十三)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因保本操作之需要，期貨信託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將該基金存放銀行者，該銀行應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一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十四)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該保證機構應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證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二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保證機構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一、作業程序：

(九)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之限制：
1.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1)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投資，除主管機關核准外，其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應確保合理分散風險：

(1.1)經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之期貨交易。

(1.2)經主管機關核准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衍生自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商品之期貨交易(該交易之定義詳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三點規定)。
(6)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之期權契約或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時，應有適足擔保，並符合由期貨公會所定之自律規範。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之交易對象，依同條第四項規定，應為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金融機構(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四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12)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12.4)所投資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14)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4.6)所投資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六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16)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6.1)以投資上市或上櫃者為限。
(16.2)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投資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6.3)所投資之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

(21)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比率，以下列方式保持之：

(21.1)現金。

(21.2)存放於銀行。

(21.3)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

(21.4)債券附買回交易。

(21.5)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22)有關上開(21.2)至(21.5)之銀行、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該銀行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該交易對象及標的物除應分別符合該令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十點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持有上開(21.2)至(21.5)之總額，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一定比率 (主管機關98.10.5金管證期字第0980049422號令)：

(22.1)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以上開(21.2)至(21.5)保持之資產應至少達該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30%。
(22.2)國內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除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及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外，持有上開(21.2)至(21.5)之總額，不得超過該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70%。

(十二)針對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控管，期貨信託事業應就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詳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一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之存款銀行，自行訂定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二、控制重點：
(二十二)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者，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四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十三)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者，該標的物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十四)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者，該標的物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六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十五)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者，該標的物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十六)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存放於銀行者，該銀行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十七)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或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者，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應分別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十八)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應符合公司自訂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一、作業程序：
(三)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之資格：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基金保管機構：
(1)因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規定或期貨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而經主管機關命令期貨信託事業不得委任其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之期限尚未屆滿。
(2)信託公司未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詳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八點規定)。
(3)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未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詳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九點規定)。
二、控制重點：

(七) 期貨信託事業委任信託公司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信託公司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八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信託公司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八) 期貨信託事業委任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銀行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九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法令規章：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7條
一、作業程序：
(一)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除應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一點規定之條件外，並應遵守該令第七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二)營業保證金應以現金、政府債券或符合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繳存。期貨信託事業以政府債券以外之有價證券繳存營業保證金者，該有價證券之種類以上市或上櫃之金融債券及公司債券為限，該債券須由期貨信託事業以外之事業所發行或保證，且該債券本身之債信評等等級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詳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二點規定)。期貨信託事業以政府債券或符合上述規定之金融債券或公司債繳存營業保證金者，該債券繳存額之計價方式以及債券價格如因市場價格變動或其他原因而致低於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金額已達20%以上之補足方式，應遵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
(三)期貨信託事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不得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所繳存營業保證金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不得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
二、控制重點：

(一)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一點所定條件之銀行，且期貨信託事業應依該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應依該令第七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以債券繳存營業保證金，該債券如因市場價格變動或其他原因而致低於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金額已達20%以上者，應依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四點規定補足。 
(三)期貨信託事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不得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
(四)期貨信託事業繳存營業保證金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不得設定任何擔保，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辦理提取或調換。

	一、作業程序：

(一)申請募集：
4.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募集之不同種類期貨信託基金應遵守事項：
(2)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

權責單位人員及主管於辦理募集發行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2.1)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之保本比率應達投資本金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其因保本操作之需要，得將資產投資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內、外或以定期存款保持之。定期存款應存放於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金融機構，其最高比率不予限制。
(2.2)期貨信託事業運用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除主管機關核准外，其範圍限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並應遵守相關規範(如主管機關97.1.23金管證七字第0960074911號令)。
(2.3)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依其保本方式可分為保證型及保護型二種：
(2.3.1)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保證機構並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3.2)保護型期貨信託基金，除應於公開說明書及銷售文件清楚說明本期貨信託基金無提供保證機構保證之機制外，並不得使用保證、安全、無風險等類似文字。
二、控制重點：
新增
新增
一、作業程序：

(九)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之限制：
1.向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1)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投資，除主管機關核准外，其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應確保合理分散風險：

(1.1)經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之期貨交易。

(1.2) 經主管機關核准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衍生自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商品之期貨交易。(定義請參主管機關97.1.23金管證七字第09600749111號令。)
(6)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之期權契約或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時，應有適足擔保，並符合由期貨公會所定之自律規範。其交易對象應為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如：主管機關97.1.14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4號令)之金融機構。
(12)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12.4)所投資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如主管機關97.1.14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4號令)。
(14)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4.6)所投資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如主管機關97.1.14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4號令)。

(16)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16.1)以投資上市或上櫃者為限。
(16.2)每一期貨信託基金投資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
(16.3)所投資之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21)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比率，以下列方式保持之：

(21.1)現金。

(21.2)存放於銀行。

(21.3)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

(21.4)債券附買回交易。

(21.5)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22)有關上開(21.2)至(21.5)之銀行、交易對手及標的物，應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如主管機關97.1.14金管證七字第09600726864號令)。持有上開(21.2)至(21.5)之總額，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一定比率 (主管機關97.1.17金管證七字第09600711935號令)：

(22.1)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以上開(21.2)至(21.5)保持之資產應至少達該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30%。
(22.2)國內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除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及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外，持有上開(21.2)至(21.5)之總額，不得超過該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70%。

(十二)針對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控管，期貨信託事業應依存款銀行信用評等等級，自行訂定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二、控制重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二十二)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應符合公司自訂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一、作業程序：
(三)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之資格：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基金保管機構：
(1)因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規定或期貨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而經主管機關命令期貨信託事業不得委任其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之期限尚未屆滿。
(2)未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新增
二、控制重點：

新增
新增
法令規章：

新增
一、作業程序：
新增

新增
新增
二、控制重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四項：「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之保本比率應達投資本金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其因保本操作之需要，得將資產投資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國內、外固定收益商品或以定期存款保持之。定期存款應存放於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且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其最高比率不予限制。」及同條第六項：「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保證機構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證業務，且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本國銀行。」之規定，修正本作業相關內容。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四項：「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第一項交易，其交易對象應為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金融機構。」及同管理辦法五十條第二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銀行、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規定，修正本作業相關內容。
主管機關97.1.17金管證七字第09600711935號令，業經主管機關98.1.7金管證七字第0970067690號令廢止；又主管機關98.1.7金管證七字第0970067690號令，嗣經主管機關98.10.5金管證期字第0980049422號令
廢止，爰配合修正。

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一、因違反本辦法規定或同業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而經主管機關命令期貨信託事業不得委任其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之期限尚未屆滿。二、信託公司未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三、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未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規定，修正本作業相關內容。
依據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新增本作業相關內容。



二、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B-10400
AB-10400

AB-10400

AB-10400

AB-10300
AB-10400
AB-10600
AB-16000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季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季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季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募集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半年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半年查核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作業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半年查核
營業保證金繳納與存放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半年查核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二十二)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是否符合公司自訂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者，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四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三、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六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四、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五、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或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者，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分別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因保本操作之需要，期貨信託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將該基金存放銀行者，該銀行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一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該保證機構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證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二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保證機構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存放於銀行者，該銀行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委任信託公司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信託公司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八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信託公司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委任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銀行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九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一點所定條件之銀行，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七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
三、期貨信託事業繳存營業保證金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是否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始辦理提取或調換。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二十二)期貨信託基金之資金於單一銀行存款金額及比率應符合公司自訂之風險分散控管機制。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新增

新增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新增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新增
新增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新增

新增

新增
	酌作文字修正。
配合CB-10400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新增控制重點，增列本作業項目之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配合CB-10300期貨信託基金募集作業新增控制重點，增列本作業項目之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配合CB-10400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新增控制重點，增列本作業項目之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配合CB-10600期貨信託基金保管作業新增控制重點，增列本作業項目之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依據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新增本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相關內容。


三、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查核明細表修正內容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
	一、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交易者，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四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交易之交易對象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三、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
	證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六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四、期貨信託事業運用對不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於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者，該標的物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五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該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五、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或從事債券附買回交易者，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分別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三款規定持續追蹤上述交易之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期貨信託基金募集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期貨信託基金募集作業
	一、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因保本操作之需要，期貨信託事業以定期存款方式將該基金存放銀行者，該銀行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一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保證型期貨信託基金應經保證機構保證，該保證機構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證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二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保證機構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期貨信託基金運用作業
	一、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每一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存放於銀行者，該銀行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作業
	一、期貨信託事業委任信託公司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信託公司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八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信託公司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委任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擔任基金保管機構者，該銀行是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7號令第九點規定之條件，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十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營業保證金之繳納與存放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營業保證金之繳納與存放
	一、存放營業保證金之金融機構是否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管業務並符合主管機關103.6.3金管證期字第10300133236號令第一點所定條件之銀行，且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依該令第七點第一款規定持續追蹤、檢視該銀行是否符合規定條件，如有不符規定條件之情形者，是否依該令第七點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期貨信託事業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是否未分散存放、辦理掛失或解約。
三、期貨信託事業繳存營業保證金之標的及其保管憑證是否未設定任何擔保，且是否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始辦理提取或調換。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半年查核








作業週期：每季查核








作業週期：每半年查核








作業週期：每季查核











作業週期：每半年查核








作業週期：每半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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